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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請於寄出前依身分類別不同，再次確認並「勾選」下列應檢附文件： 

身分類別 

□ 

身心 

障礙者 

□ 

原住民 

 

□ 

低收入 

單親家庭 

報名申請書正本共 3 頁 (2、3 頁皆需簽名或蓋章) □ □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 □ 

2 吋彩色大頭照 □ □ □ 

第 5 屆公益彩券經銷商第一階段資格審查證明書正本 

(報名日 3 個月內核發，需向各縣市政府申請並蓋有審查單位戳章) 
□ □ □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正本 (報名日前 3 個月內核發) □ □ □ 

部分戶籍謄本正本 (不可記事省略，報名日前 3 個月內核發) □ □  

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不可記事省略，報名日前 3 個月內核發)   □ 

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報名日之當年度文件)   □ 

低收入戶扶養子女證明 (子女在學證明文件影本或子女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 

正 貼 

郵 票 
台
北
市
南
港
區
經
貿
二
路1

8
8

號1
5

樓 
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
行 

彩
券
管
理
部 

  
  

   

姓
名
： 

寄
件
人 

電
話
： 

 
   

   

地
址
： 

限 時 掛 號 

1 1 5 - 6 8 

1 0 5 - 9 9 
不接受團體報名，同一信封有 2 件以上申請書，均視

為團體申請，如非個別郵寄報名者，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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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屆公益彩券傳統型彩券及立即型彩券 

經銷商報名申請書（第一頁/共三頁） 

＊申請人基本資料含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與出生年月日以身分證上資訊為主，其餘欄位請

務必確實填寫，若填寫不完全，本行得不受理申請。 

身

分 

證 

影 

本 

身分證（正面） 

影本黏貼處 

影本務必清晰 

 
未黏貼者或內容無法清楚判讀時， 

即列為資料不全 

身分證（反面） 

影本黏貼處 

影本務必清晰 

 
未黏貼者或內容無法清楚判讀時， 

即列為資料不全 

申請人身分類別（具備下列身分者，請擇一勾選）： 

□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 □低收入單親家庭 

2 

吋 

彩 

色 

大 

頭 

照 

照片黏貼處 

（請實貼） 

1年內正面脫帽 

2吋彩色大頭照 

不得使用生活照，照片務

必清晰 

 

未黏貼者或照片不清晰

時，即列為資料不全 

現行職業調查（請擇一勾選）： 

□自營商（自己開店）□其他 □無業 

通訊地址：(如未勾選，將視為同身分證住址) 

□同身分證住址   

□不同身分證住址，地址為：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市話：（   ） 

希望簽約地點，請就近擇一勾選：(如未勾選，將依通訊地址就近安排) 

□臺北辦公室（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465 號 4 樓） 
□新北辦公室（新北市三重區重安街 102 號 5 樓） 
□桃園辦公室（桃園市大興西路二段 65 號 3 樓） 
□臺中辦公室（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530 號 13 樓之 2） 
□臺南辦公室（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 77 號 14 樓之 1） 
□高雄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247 號 9 樓之 1） 
□花蓮 
□臺東 

 
 
 

 
（以下為台灣彩券審核紀錄用，申請人請勿填寫） 

覆核 審核 收件 

   

 

經銷商證號：（申請人勿填） 

※第一頁/共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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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年     月     日 
(如未填寫日期則以本行收件日期為主) 

第 5 屆公益彩券傳統型彩券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報名申請書（第二頁/共三頁） 

 

 

【注意事項】 

一、申請人應為年滿18歲，未受輔助或監護宣告之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低收入單親家庭。 

二、申請人應將報名申請書表內之所有欄位填寫清楚並檢附所需之相關證明文件或單據。如有填寫

不實、不清楚或資料不完全者，本行將發送手機簡訊或電話通知補件，逾期未辦理補正者，將

視為不合格件。 

 

【寄送地址】 

申請人於申請期間內填寫報名申請書，並檢附應檢附文件，以限時掛號方式郵寄至 11568 臺北市南

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5 樓「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彩券管理部」。 

 

【聲明同意事項】 

一、申請人聲明在申請書所載之內容均為實在，且未有以同一人名義重複或虛偽不實之文件申請，並

同意 貴行向有關單位及人士核對該等資料。如有違反，一經發現，該申請行為無效。 

二、申請人知悉，經銷商應親自銷售彩券，不得將經銷證以轉讓、設質、出（租）借，或以合作經營、

共同出資等名義，將經銷商權利以任何形式轉讓或提供予他人使用。 

三、申請人聲明無下列情事： 

（一） 為限制行為能力者（係指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 

（二） 曾犯偽造文書、偽造貨幣、偽造有價證券、侵占、詐欺、背信、賭博罪，經刑之宣告確

定，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尚未逾五年者。 

（三） 具公務員或在學學生身分。 

（四） 其他由  貴行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公告之事實或行為。 

申請人知悉，如有前四項情形仍申請彩券經銷商資格者，一經發現，該申請行為無效；經遴選為

經銷商後始發現者，貴行得不予簽約及發給經銷證並自動喪失獲選資格；已簽約及發給經銷證後

始發現者，立即停止批購，及取銷經銷商資格並終止合約。申請人如具公務員身分者，所屬服務

機關亦將依「公務員服務法」懲處。 

 

此致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彩券股份有限公司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身心障礙證明（正面） 
影本黏貼處 

影本務必清晰 

有效期限應為 

報名日3個月（含）以後仍有效 

應提供而未黏貼者或 

內容無法清楚判讀時， 

即列為資料不全 

身心障礙證明（反面） 
影本黏貼處 

影本務必清晰 

有效期限應為 

報名日3個月（含）以後仍有效 

應提供而未黏貼者或 

內容無法清楚判讀時， 

即列為資料不全 

※請注意本頁需簽名或蓋章 ※第二頁/共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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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年     月     日 
(如未填寫日期則以本行收件日期為主) 

第 5 屆公益彩券傳統型彩券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報名申請書（第三頁/共三頁） 

【個人資料運用告知聲明】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行）及台灣彩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彩券）

得於辦理公益彩券發行、經銷商遴選與管理及其相關附隨業務之範圍內，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

條第一項規定，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 

一、蒐集之特定業務目的及代號：105 彩券業務。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個人識別資訊、家庭情形、社會概況、健康紀錄及種族（例如姓名、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居住地區、戶籍地址、通訊方式、婚姻狀況、家庭成員、身心障

礙種類、刑事犯罪紀錄等）及其他詳如第 5 屆傳統型彩券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遴選報名申請書

之內容，所實際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準。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例如公益彩券發行條例、公益

彩券管理辦法等）規定之保存年限或因本行及台灣彩券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以期限最長者為準） 

（二） 地區：本行及台灣彩券所在地。 

（三） 對象：本行及台灣彩券（含受本行及台灣彩券委託處理事務之委外機構）。 

（四） 方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台端並同意如所提供之資料若包含台端以外第三人之個人資料時，台端應以適當方式使該第三

人知悉其個人資料會提供予本行及台灣彩券於上開目的範圍內進行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行及台灣彩券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

利： 

（一） 得向本行及台灣彩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惟本行及台灣彩券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十四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 得向本行及台灣彩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台

端應適當釋明其原因及事實。 

（三） 得向本行及台灣彩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

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本行及台灣彩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六、台端如欲行使上述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之各項權利，有關如何行使之方式，得向台灣彩

券客服（市話請撥 0800-024-999，手機請撥 0809-077-168）詢問。 

七、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及類別，惟台端所拒絕提供之個人資料及類別，如果是

辦理業務審核或作業所需之資料，本行及台灣彩券可能無法進行特定目的之作業，敬請見諒。 

 

 

 

 

 

 

 

※請注意本頁需簽名或蓋章 ※第三頁/共三頁 


